










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由买受人支付。 具体费用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

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

(四) 本次交易标的转让过程中的一切税、 费 (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、

增值税、 资源税、 土地增值税、 契税、 印花税、 权证费、 出让金以及规定缴

纳的各种费用) 按国家规定由买、卖双方各自承担。

。

(五 ) 买受人应于签署《成交确认书》 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指

定账户付清拍卖佣金人民币叁万元整 (¥30,000元) 。

(六) 买受人未按约定缴交相关款项的，视其为违约和弃标，买受人所

交款项 (包括竞买保证金) 自动转为承担违约责任的违约金，将不予退回，

违约金在扣除我公司的拍卖佣金后归委托方所有，拍品由委托方收回另行处

置。

八、 移 交手续：

(一 ) 买受人应在缴齐了全部成交价款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办

理交易标的移交手续，逾期接管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及一切后果由买受人自行

承担 。

(二) 成交后，我公司只出具《成交确认书》 ,买受人缴齐了全部成交

价款后由委托方提供相关材料给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流转手续，我公司予以

协助办理，相关费用全部由买受人自行支付。

九、 其他事项

(一) 林地面积、 木材数量等以评估报告提供的数据作参考，买受人在

参与竞买时应详尽了解本次标的的基本情况和现状，买受人提交竞买申请即

视为认可本标的的基本情况和现状，对本标的不存在任何异议，并自行承担

由此可能存在的标的价值、 市场价格波动等商业风险和损失。 成交移交后如

有变动成交价不作调整。

(二) 标的物最终按现状交付，树木数量、 树种、 大小以接收时的现场

实物为准， 拍卖成交后，买受人不得因标的物存在面积、 数量、 树种误差 、

保管运输、 砍伐买卖、 办证过户等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事由向委托方提起诉讼，

买受人自行承担标的物拍卖成交后一切风险和法律责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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